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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

责任。 

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

《关于对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承

诺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1016号），具体

内容如下： 

2010 年 9 月 7 日，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

“中材集团”）作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祁连山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实际控制人，为消除集团

内水泥业务潜在的同业竞争，做出承诺：“中材集团将根据

境内监管规则要求，本着消除公司水泥业务潜在的同业竞争

的原则，积极与相关下属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和股东协调，

以取得地方人民政府和股东的支持，采用符合法律法规、上

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方式，用 5年的时间，逐步实现对水泥

业务的梳理，并将水泥业务整合为一个发展平台，从而彻底

解决水泥业务的同业竞争。” 

2015 年 9月 23日，你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，关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延期 1 年履行

承诺的议案未获通过。2015 年 10月 21 日 ,你公司收到公司



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的函，称中材集团将在 2016 年 9 月 7

日前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。 

2016 年 9月 6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《中

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函》，称中国

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材集团”）目前正

在与中材集团实施重组，中建材集团将更名为中国建材集团

有限公司，作为重组后母公司，中材集团将无偿划转进入中

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。由于重组属于中材集团无法控制的客

观事项，中材集团做出的水泥业务整合承诺，“需待重组完

成后，由重组后的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，成熟制定并在实

施业务整合过程中稳妥推进水泥业务整合，适时解决同业竞

争的问题。” 现有如下事项需你公司向控股股东、新老实

际控制人进一步核实并做出说明： 

一、上述关于由重组后的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解决同

业竞争的安排，涉及承诺履行主体和时间等重大变更，请补

充披露：（1）承诺变更的依据；（2）该安排是否由中材集

团单方面做出，是否与中建材集团或其他方面充分沟通，以

及中建材集团的意见；（3）应否依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 4 号》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及时履行承诺变更的决策程序；

（4）请公司聘请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 二、请公司说明，中材集团与中建材集团的重组完成

后，其旗下的水泥相关业务，是否会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同

业竞争问题？如存在，请说明拟采取的后续措施或具体安

排。  



请你公司在 2016年 9 月 12日前回复我部，并同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月 8 日 

 


